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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勞資協調會議一一○年第一次團體協約會議會議紀錄 
 

壹、時間：民國一一○年十月二十日(星期三)上午十一時OO分 

貳、地點：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二號二十樓205會議室 

參、出席勞方代表：吳明哲、林榮宗(吳明哲代)、楊瑾瑜、何孟如(楊瑾瑜代)、范育

綺、洪進義 

肆、出席資方代表：江偉源、李鴻源、龐迪、黃明哲、黃烽旗、李天中 

伍、列席人員：凌偉哲、周瑞源(候補代表理事)、蔡昭瑩(工會秘書)、 

林靜怡(人力資源部)  

陸、主席：江偉源                                紀錄：陳秀瑛 

柒、議程： 

討論案：                                   

第一案：                                     工會勞資代表提 

案 由：團體協約於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簽訂，於今年度已屆滿三年， 

針對團體協約工會提出四點新增條文及原條文 5、9、11、14 配合公司

及外部規範修改，提請討論。 

說 明：新增條文及修改條文如下表。 

決  議：本次議題，待討論後再回覆。 

 

條次 原 條 文 建議增改條文 說 明 

1 

本協約適用對象為甲方、乙方及具

有乙方會員資格之甲方臺灣地區

僱用員工。 

  

2 

甲方與乙方及乙方會員間之勞動

關係、勞動條件，依本協約辦理。

本協約未規定者，依相關法令及甲

方工作規則或勞動契約辦理。 

  

3 

甲方欲雇用外籍勞工於國內工作

者，除特殊專業需要及專業經理人

外，須與乙方議定後辦理，不得妨

害乙方會員之工作權益。 

  

4 

除季節性、臨時性工作外，甲方將

業務委外包予非永豐金控其他子

公司之公司時，須與乙方議定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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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原 條 文 建議增改條文 說 明 

理，且甲方不得以此理由，資遣乙

方會員。 

5 

會員輪調應基於公司業務發展需

要，非以懲罰為目的，並應安排新

職務所需之業務課程，予以妥善訓

練，且應依下列五原則辦理。 

1.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需 

2.不得違反勞動契約 

3.對員工薪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

做不利之變更。 

4.調動後之工作性質為員工體能

及技術所能勝任。 

5.調動後之工作應在合理通勤範

圍內。(註：未超過 20 公里) 

自本協約成立生效日起，乙方會員

如係配合公司政策，屬非自願性調

整職務，無法勝任時，得向乙方提

出申訴，乙方得要求甲方於十五日

內協商。 

會員輪調應基於公司業務發展需

要，非以懲罰為目的，並應安排

新職務所需之業務課程，予以妥

善訓練，且應依下列五原則辦理。 

1.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需 

2.不得違反勞動契約 

3.對員工薪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

做不利之變更。 

4.調動後之工作性質為員工體能

及技術所能勝任。 

5.調動後之工作應在合理通勤範

圍內。(註：未超過 20 公里) 

6.6.6.6.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

益益益益。。。。    

自本協約成立生效日起，乙方會

員如係配合公司政策，屬非自願

性調整職務，無法勝任時，得向

乙方提出申訴，乙方得要求甲方

於十五日內協商。 

因應勞基法第 10-1

條修正。 

6 

甲方外派乙方會員至海外工作，應

事先經當事人同意，且其薪資待遇

不得低於本國標準。 

  

7 

乙方會員接受甲方邀約至海外工

作，若其任職之公司係由甲方轉投

資而非子公司時，須結清所有年

資，其標準依勞基法退休金計算規

定及勞工退休條例定之，惟當事人

不同意結清所有年資時依雙方約

定辦理。 

  

8 

甲方因業務發生重大損失，致公司

年度虧損，欲裁減台灣地區乙方會

員時，資遣對象及資遣標準須事先

與乙方協商，經同意後辦理之。 

  

9 甲方有改組、轉讓、合併、分割、 甲方有改組、轉讓、合併、分割、金融機構合併法自



3/6 

 

條次 原 條 文 建議增改條文 說 明 

股份轉換、收購等情事致實質經營

權發生變動，乙方會員應全數留

用，工作條件不變；如欲變更現

狀，新舊雇主應與乙方進行協商，

簽定受僱人權益保障協議書，並於

實質經營權移轉日起一年內擇期

辦理優惠離職、退休專案，相關條

件、標準與乙方協商，經同意後辦

理。 

本協約應依金融機構合併法第十十十十

六六六六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列入合併

或讓售契約書。 

股份轉換、收購等情事致實質經

營權發生變動，乙方會員應全數

留用，工作條件不變；如欲變更

現狀，新舊雇主應與乙方進行協

商，簽定受僱人權益保障協議

書，並於實質經營權移轉日起一

年內擇期辦理優惠離職、退休專

案，相關條件、標準與乙方協商，

經同意後辦理。 

本協約應依金融機構合併法第十十十十

二二二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列入合併

或讓售契約書。 

民國 89 年公布後，

於民國 104 年修

正，原法第十六條

修正為第十二條，

爰配合修正本協約

之依據。 

10 

實質經營權移轉後，爲便於乙方處

理會務，新雇主應續提供適當處所

及設備並協助代扣會員應繳款

項，並同意理事長全日駐會辦理會

務。 

  

11 

乙方會員因公涉訟時，甲方應主動

派員並延聘律師給予必要之協

助，不論訴訟勝負，其訴訟費用及

相關支出應由甲方負擔。惟如有故

意、重大過失等可歸責於乙方情事

者，不在此限。 

甲方為照顧乙方會員非因公導致

之訴訟緊急需求，甲方應訂定「「「「急急急急

難救助訴訟補助難救助訴訟補助難救助訴訟補助難救助訴訟補助規則規則規則規則」」」」，協助乙方

會員法律顧問費用之輔助相關事

宜。 

乙方會員因公涉訟時，甲方應主

動派員並延聘律師給予必要之協

助，不論訴訟勝負，其訴訟費用

及相關支出應由甲方負擔。惟如

有故意、重大過失等可歸責於乙

方情事者，不在此限。 

甲方為照顧乙方會員非因公導致

之訴訟緊急需求，甲方應訂定「「「「交交交交

通事故急難救助補助準則通事故急難救助補助準則通事故急難救助補助準則通事故急難救助補助準則」」」」，協助

乙方會員法律顧問費用之輔助相

關事宜。    

修改規則名稱 

「「「「交通事故急難救交通事故急難救交通事故急難救交通事故急難救

助補助準則助補助準則助補助準則助補助準則」」」」 

12 

實質經營權移轉後，新雇主欲變更

乙方會員之工作條件，須事先與乙

方協商，經乙方同意後變更之。 

  

13 

實質經營權移轉後，新雇主因業務

緊縮或其他原因，有裁減乙方會員

必要時，其裁減對象與資遣條件應

事先與乙方協商，經乙方同意後辦

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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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原 條 文 建議增改條文 說 明 

14 

代表甲方行使管理權之人有違反

相關勞動法令致主管機關裁罰公

司者，人事單位應彙整資料，報請

總經理主持之主管會議討論相關

人員責任及處置，依會議決議移送

甲方獎懲委員會獎懲委員會獎懲委員會獎懲委員會。 

代表甲方行使管理權之人有違反

相關勞動法令致主管機關裁罰公

司者，人事單位應彙整資料，報

請總經理主持之主管會議討論相

關人員責任及處置，依會議決議

移送甲方人事評議委員會人事評議委員會人事評議委員會人事評議委員會。 

修改委員會名稱 

人事評議委員會人事評議委員會人事評議委員會人事評議委員會 

15 

甲乙雙方在本協約上之權利義

務，因團體之合併或分立，移轉於

因合併或分立而成立之團體。甲乙

一方團體解散時，其團體所屬會員

之權利義務，不因其團體之解散而

變更。 

  

16 

甲方不得以乙方會員從事工會活

動或擔任工會職務為理由，而為拒

絕僱用、解僱或其他不利之待遇。 

  

17 

乙方會員從事工會活動原則上應

於工作時間外為之，但符合下列各

款之一者，應向甲方申請公假： 

一、代表乙方出席會員代表大會及

工會理、監事會。 

二、代表乙方與甲方進行團體交

涉、勞資會議及其他協商會

議。 

三、代表乙方參加政府機關或上級

工會所主辦與勞工事務有關

之會議及訓練。 

四、代表乙方參加政府機關或上級

工會所主辦之優秀工會幹部獲

獎者，出國考察。惟每年以申

請 2 人次，每次 3 天(含)為上

限。 

  

18 

乙方有下列各種情形之一者，應於

十五日內通知甲方： 

一、加入其他工會團體或自其他工

會團體退出。 

二、工會組織或章程之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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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原 條 文 建議增改條文 說 明 

三、工會幹部的選任及解任。 

19 

甲方及乙方為使勞資關係和諧起

見，應設置勞資會議，並依勞資會

議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 

  

20 

甲方非有正當理由，不得對應加入

乙方而未加入之員工，就本團體協

約所約定之勞動條件進行調整。 

  

21 
甲方同意每月自乙方會員工資中

代扣工會會費，轉交乙方。 

  

22 

本協約有效期間為三年，期滿前三

個月應由雙方會商續約或另訂新

約，新約未生效前，原協約繼續有

效。 

  

23 
本協約得經雙方同意後以書面修

訂之。 

  

24 

本協約經甲乙雙方同意後分別推

派代表簽訂，並自報請主管機關認

可之翌日生效，其修訂時亦同。 

  

25 
本協約一式三份，除ㄧ份陳報主管

機關外，甲乙雙方各執一份為憑。 

  

    

永豐金證券團體協約永豐金證券團體協約永豐金證券團體協約永豐金證券團體協約((((草案草案草案草案))))----工會版工會版工會版工會版 110.6110.6110.6110.6----113.6113.6113.6113.6    

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新增條文新增條文新增條文新增條文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 乙方會員如遇產假，當年度不列入單

位考績名額內，而採單獨考核。 

金控 2018 年制定「人權政策」，支持「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

等各項國際人權公約，對於員工之晉升、考核、職涯發展及

獎酬機會一律平等，不因性別等因素而有不同的對待，亦表

示以打造讓員工安心工作、友善家庭的良好職場環境為目

標。然而本公司女性員工一旦懷孕，首要衝擊即是面臨到主

管對其工作貢獻度的質疑，除須在孕期期間要維持一樣的工

作負荷及壓力目標，年底考績仍有極大可能被列為乙等，損

及權益甚大。我國公務人員早在 2008 年即已將懷孕請產假

者，考績獨立評打，顯見政府落實照顧懷孕女性的決心，

本公司近年來不斷宣稱要朝建立友善職場、讓員工在友善

安心職場環境中培育新生代的方向努力，工會認為應從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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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為在乎也最不公平的考核制度著手，將懷孕員工另外單獨

評列考績，不佔單位名額，衡平看待其表現。 

2 乙方會員每年得請 7日家庭照顧假，

不予扣薪。 

據勞動部調查，目前申請家庭照顧假的勞工主要落在「25-34

歲」以及「35-44 歲」這兩個區間，主要是照顧未滿 3歲子

女或照顧父母/祖父母。本公司積極打造兩性平權的職場友善

環境，秉持此一精神，應顧及公司員工多半亦屬前述二種族

群，皆面臨到上有老下有小的狀況，為使同仁安心兼顧家庭

與工作，不用擔心因減薪影響收入，給予同仁 7天全薪家庭

照顧假，打造具備延續性的照護補助與休假福利，達到企業

與員工雙贏局面 

3 甲方設立之人事評議委員會，每滿三

人應有一人為非主管人員，並得由乙

方推派。【參考富邦，勞方推派 3 名】 

人事評議委員會處理之案件多係攸關會員權益，宜應有勞方

代表的參與，對於審理案件的角度會更加全面，也有助於增

加人評會的公信力。 

4 甲方設立之性騷擾申訴及懲戒委員

會、不法侵害評議委員會，應由乙方

推派一名勞方委員；該調查小組，應

由乙方推派一名勞方代表。前述委員

及代表，得由乙方所聘僱之會務人員

擔任。 

依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第 7

條，委員會由雇主與受僱者代表共同組成，目前甲方做法會

邀乙方推派代表列席會議並參與調查，將現行做法明文化、

制度化，更具公信力。 

 

捌、散會 

 

 

 


